
上 海 市 成 人 教 育 协 会 
 

2024 年“静安杯”社区摄影比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辉煌成就，提升市民国家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推进全民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现决定举办“辉煌 75 载，光影映华章——静安杯

社区摄影比赛”。鼓励广大社区居民中的摄影爱好者，通过镜头记录

人们的生活与环境，拍摄反映国家富强、人民美好生活的，具有生动

艺术感染力的摄影作品。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上海市成人教育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学习型城区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 

上海市静安社区学院 

协办单位： 

各区学习办（社区学院） 

三、参赛办法 

（一）参赛对象 

上海市社区居民中的摄影爱好者，均可向各区学习办（社区学

院）报名参与。由各区学习办（社区学院）初选整理后，选送作品送

往大赛组委会。恕不接受以居委、社区学校等为单位的报名以及个人

单独报名！ 

（二）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必须是近两年所拍摄的照片，并没有入选历年举办



的“静安杯”摄影比赛，也未入选全国性和国际性影展、影赛的作品。

所有参加本次竞赛的作品所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

题，均由作者自行解决和承担。 

2、参赛作品为单幅作品，不收组照；投稿作品黑白、彩色不限;

每位作者限选送 5幅作品。只收电子照片，格式：JPG、JPEG、PNG，

每幅作品不小于 1MB 。 

3、对参赛作品只可进行有限的后期处理（如亮度、对比度、色

彩饱和度的适当调整等），不接受经过暗房技术和计算机数字技术特

技加工合成的影像作品。         

4、所有作品均不得以两位和两位以上作者的名义投稿。 

（三）作品选送须知 

1、以区为单位，每区在初选基础上选送最多不超过 30 幅作品参

赛（若作品较少，建议不少于 10 幅作品）。由各区负责填写《2024 年

“静安杯”社区摄影比赛作者信息表》（详见附件 1）与《2024 年“静

安杯”社区摄影比赛作品一栏表》（详见附件 2，另附 excel 表格文

件），并将其与所有参赛照片一起刻成光盘寄送至上海市静安社区学

院。同时请将《作者信息表》、《作品一览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指定

邮箱，以便于承办单位与各区联系沟通。 

作品选送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601 号（上海市静安社区学

院），本次比赛不接受网上报名及传送作品。 

联 系 人 ： 胡 加 嗣 ， 电 话 ： 13651631463 ， 邮 箱 地 址 ：

jasq_jabsy@163.com 

2、承办单位有权将入选的作品无偿用于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宣传

和与展览有关的活动中并印制画册。 

3、各区选送作品刻制光盘的基本要求： 

（1）光盘或 U 盘必须写有区、作品数及区联系人电话，以便识

别与联系。 



（2）请对选送的每位作者的每一幅照片文件进行命名，命名规

则为：××区、作者姓名、作品标题。 

（3）如因作者资料缺失或信息不准确而导致无法与作者取得联

系的，将失去参评资格，主办方不承担责任。 

四、评选事项 

（1）聘请市级有关部门专家组成评委会评审。 

（2）比赛设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30 名。对获奖

作者颁发相关证书等。（线上展示请关注“乐学静安”微信公众号；

线下展示另行通知。） 

五、时间安排 

（1）各区参赛作品选送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22 日。 

（2）评奖：2024 年 10 月 15 日前。 

（3）颁奖：另行通知。 

六、组织工作 

（一）精心组织，积极落实。各区要发动街镇社区（老年）学校

的学员参与摄影活动；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活动。 

（二）及时提交竞赛活动材料。各区认真组织社区居民开展摄影

比赛，按时提交比赛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学习型城区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静安社区学院 

2024 年 8 月 

 

 

 



附件 1： 

2024 年“静安杯”社区摄影比赛作者信息表 

所属街道 

（注明区） 
 所属居委会  

推选单位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方式  

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1  

2  

3  

4  

5  

摄影学习简历： 

 

 

 

 

 

 

 

 

 

 

 

 



附件 2： 

2024 年“静安杯”社区摄影比赛作品一栏表 

序号 区名 作者名 作品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1、此表用于呈现所有作品信息，请各区学习办（社区学院）将所有作品信息填

写在一张表里。 

    2、请在表格最下方填写各区学习办（社区学院）负责老师的联系方式。 


